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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国家学说视阈中的主体性探微

王摇 进

(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江苏南京摇 210046)

摘摇 要: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伊始于抽象法,经过道德延展到伦理,再从伦理的家庭经市民社会发展

到国家,这实质是主体性的生成历程。 抽象法中的主体性作为占有外在物的人格而存在,道德的主

体性是主观片面的自我决定,伦理的主体性是客观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国家乃是主体性原则的最高

阶段,黑格尔对此前诸阶段进行了辩证扬弃,认为只有在国家这个实体中才能真正实现人之所以为

人的主体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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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黑格尔国家学说的“国家冶不只是“国家冶本身,
还统摄了市民社会和家庭在内,“国家冶也并不独处于

伦理领域,还延展到抽象法和道德两个领域,黑格尔

的国家学说实际上指涉了整个“客观精神冶,亦即“精
神客观化自身的形态冶 [1]。 客观精神中的主体性一词

往往被译作主观性,但中文的主观性似乎意指主观、
任意、片面与武断,实际上,黑格尔的主体性指的是自

由或能动性等含义。 在黑格尔看来,古希腊哲学中的

思维与存在浑然一体,人尚未被看成是具有主体性的

东西而与客体相对立;中世纪的哲学原则是思维与存

在割裂,自由或主体性也没有被看成是人的属性;只
有近代哲学才意识到思维与存在的对立,与此种发展

过程相适应,黑格尔认为,有无主体性才是划分近代

和古代政治生活的关键。 基于此,探究主体性在其国

家学说中的精神历程是为必然。

一、主体性的逻辑性———
抽象法向道德的推展

摇 摇 一般地说,一切单纯有生命的东西都是主体,但
这显然只是就自然意义上的动物而言,至于就法权

意义上的“人冶来说,人实质上不同于主体,人只是

意识到主体性的主体,是在纯自为存在中的自由单

一性。 即使如此,作为法权意义上的主体性也只是

国家学说中的抽象法对象,因为抽象法中所讲的权

利所有人只是单纯的个人而不是具体的国家公民。

黑格尔认为,法权意义下人的主体性必须表现为拥

有所有物或财产,否则这种主体性就是纯粹主观的,
因此,黑格尔认为私有制比公有制更合乎理性。 柏

拉图的理想国认为人没有能力取得私有财产,中世

纪的修道院也否定了私有财产,这些在黑格尔看来,
都是抹杀人的自由意志或主体性的表现。 他断言,
只有在西方近代历史中国家重新把私有权建立起

来,这才是合乎理性并发挥了人的主体性。 他还明

确指出, “希腊人也没有认识到国家的抽象权

利冶 [2],黑格尔在这里谴责了奴隶制、农奴制以及没

有行使所有权的自由等现象,认为这些都抹杀了人

的主体性并且割让了“人格冶,因而他曾感慨达到主

体性的不易,“这是世界史中的一个例子,说明精神

在它的自我意识中前进,需要很长时间,也告诫俗

见,稍安毋躁冶 [3]70。
在抽象法领域,主体性或自由意志只是作为占

有“所有物冶的人格而存在,这样的主体性由于其定

在凸显,因而有可能受到侵犯,只有进而到达“道
德冶领域,主体性作为内在的东西,才能自己决定自

己,这意味着意志体现于主体自身,而非体现于物,
这样它才不可能受到侵犯。 “道德冶使自由有一个

更高的基地,因而道德意志成为“自为地无限的自

由主体性冶,道德的出现才把“抽象法冶中的“人冶规
定为“主体冶。 格里斯海姆在 1824—1825 年的听课

笔记表述了“人冶与“主体冶的区别,“人所意愿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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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的物,主体所意愿的不只是物,更重要的是它自

身冶 [4]。 在黑格尔那里,非道德的人不是一个具有

主体性的人,但黑格尔的道德不是禁欲主义的,他明

确断言是否承认主体的特殊性获得自我满足乃是划

分古代和近代的转折点和中心点。
道德领域的主体性也有其局限性,因为道德行

为的主体是个人,个人的主观意志、特殊意志不是客

观意志、普遍意志,因而有可能成为主观片面的东

西,个人意志总是把普遍意志当作应然的东西加以

追求,但只要在道德领域,就只能停留在这个应然的

阶段,因此,道德领域的主体性必须扬弃自身,而成

为“伦理冶领域的主体性。 伦理领域的主体性以特

殊性与普遍性、主观性与客观性相结合为特点,主观

的善和客观的、自在自为地存在的善的统一才是伦

理。 在伦理领域中,个人的主体性和客观的东西结

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在黑格尔看来,只有这样的主

体性才是真正的主体性与自由。

二、主体性的历史性———
家庭与市民社会的耦合

摇 摇 黑格尔指出,关于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结合问题

有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一种是从“实体性出发冶,
这是一种以客观性、普遍性为基础的观点;一种是从

个人的主体性出发,只是把单个的东西加以“集合

并列冶,而不是把整个社会看成统一的有机整体。
黑格尔以他所主张的第一种观点为依据,把伦理的

发展分为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冶3 个阶段。 家庭

的实体性表现为自然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使个人

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处于统一体之中,不过此种统一

是从未历经分化的;市民社会是特殊性占统治地位

的阶段,是原子式的单个人集合在一起的阶段;国家

则是有机的整体,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家庭阶段的总原则是个人的主体性从属于家庭

的整体性。 在谈到家庭的婚姻部分时,黑格尔认为

自由恋爱是现代世界的主体性原则在婚姻关系方面

的表现,它是两个特殊的个人根据自己的独立自主

性而提出的要求。 子女的教育问题在黑格尔看来实

际上是一个如何由家庭的原始普遍性过渡到市民社

会的特殊性问题,教育子女的目的一方面是使子女

从属于家庭整体,破除其主观任性的成分,另一方面

又是培养子女的独立能力和主体性,使之成为市民

社会中单个的原子式的特殊性个人,子女若没有教

育这个环节,就无法发挥出个人的主体性。
市民社会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是以个人的

主体性为主导的伦理阶段。 其主体性原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是强调个人特殊的需要以及通过产品

和劳动达到对这种需要的满足;二是劳动对个人主

体性所起的作用;三是“等级冶的划分不再是“听凭

统治者来决定冶或“听凭纯粹出生的事实来决定冶,
而是按个人“本身的活动、勤劳和技能冶来划分的,
同时,黑格尔还肯定了选样职业的自由也是主体性

原则的表现;四是所有权和人格都要得到法律的承

认,并具有法律上的效力,这是尊重人的主体性表

现,“在近代,国王必须承认法院就私人事件对他自

身有管辖权,而且在自由的国家里,国王败诉,实属

常见冶 [5]。
黑格尔揭示了市民社会的主体性,同时亦对资

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批判。 在黑格尔看来,资本主义

制度下的市民社会只是片面发展个人的主体性(特
殊性),这种主体性没有同普遍性结合为有机统一

体,所以“市民社会冶反而不能使个人的主体性完善

起来。 黑格尔曾公开批评资本家拥有手段而不劳

动、不生产,只做单纯的消费者,同时还深刻揭示出

市民社会的自身内部必然因人口、工业及劳动分工

的发展产生出无产者与资本家的对立,这意味着市

民社会自身没有能力解决贫困问题,资本主义发展

的结果必然会走向殖民主义。 所有这些弊端的出

现,黑格尔都将其归结为对人的主体性的阻涉。

三、主体性的现实性———
国家实体的悲怆情愫

摇 摇 黑格尔在讲市民社会时以较多篇幅阐明了个人

与个人的相互统一性,但这种统一性只是共同性的

统一,是一种抽象的普遍,若使个人的主体性真正完

善起来,必然要在国家中进行。 “现代国家具有一

种惊人的实力和深度,能使主体性的原则完善起来,
同时又使它回复到实体性的统一,从而在主体性原

则本身中保存着这种统一冶 [3]60。 在古代国家中普

遍性已经出现,但是特殊性还没有解除束缚而获得

自由,它也没有回复到普遍性,而在现代国家中,人
要求自身的内心生活受到尊敬。 现代国家的本质在

于: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结

合的,所以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利益必须集中于国家;
但是目的的普遍性如果没有特殊性,自己的知识和

意志就不能向前迈进,所以普遍物必须予以促进;与
此同时,主观性也必须得到充分而活泼的发展。 只

有在以上环节都保持着它们的力量时,国家才能被

看做一个肢体健全的和真正有组织的国家。
国家的主体性原则首先体现为特殊性与普遍性

的具体统一,这种国家学说不像法西斯那样为了压

制主体性,而且是为了使主体性得到充分而活泼的

发展。 这意味着,个人的规定性是过一种普遍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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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

性和伦理性。 因此,黑格尔所主张的普遍与特殊有

机结合的国家观,正是要使个人成为具有真理性和

现实化的人。 能不能就此把国家的使命看成是为了

保护个人的所有权呢? 黑格尔反对这种类似社会契

约论的观点,它是将国家混同于“市民社会冶,并把

个人成为国家成员看成是“任意的事冶。 与此相反,
国家是一种客观精神,在普遍与特殊的有机统一体

中,普遍是根本,是出发点和结果,正因如此,个人成

为国家成员乃是个人发展自己、充实自己、实现自

己,回复到自己的必然途径,而单个人本身的利益和

目的并非他的真实性所在,并非个人主体性的真谛。
把国家看成是服务于单个人本身利益的手段,这种

契约论或个人自由主义的观点,在黑格尔看来,反而

不能阐发和实现人的真正主体性。 当然,普遍物同

时就是每个人作为特殊物的事业,重要的是,理性的

规律和特殊自由的规律必须相互渗透,以及个人的

特殊目的必须同普遍目的同一,否则国家就等于空

中楼阁[3]265鄄266。 只要把普遍与特殊看成有机的具体

统一体而不是采取契约论的观点,那么说国家的目

的在于为公民谋取幸福,那也是正确的。 现代国家

的主体性还体现在重视思想自由和科学自由上,主
体性是理性与实在的统一,它是认识的主体,它的内

容是思想,它不像教会那样根据信仰、情感和权威来

裁决一切,以致发生扼杀科学和思想,烧死和迫害科

学家和思想家的残酷事件。 思想自由和科学自由都

源出于国家,来自于现代国家的主体性原则。
黑格尔国家学说中主体性要义在于把个人的主

体性与国家整体的主体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一种

普遍与特殊的统一。 这种国家学说之所以产生的原

因之一,是由于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片面发展主

体性所出现的弊端。 从家庭经过市民社会到国家的

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说明他既想吸收资本主义社

会的主体性优点,又想用家庭的伦理精神改造资本

主义社会中主体性的片面性,使主体性适合于普遍

性的理性,从而克服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等不合乎理

性的现象。 黑格尔倡导近代国家是国家理念的完成

形态,国家成长为君主立宪制是现代的一种成就。
是否因此可以断言黑格尔所理想的国家制度已经在

现实中特别是在他的国家中已经完全达到了而不需

作任何改革呢? 当然不是。 他只是肯定了“特殊性

的完全自由冶和“私人福利冶相结合,一味地强调“现
代国家的原则冶有实力使主体性原则完美起来,就
此而言,现代国家在他看来诚然可以说完成了国家

的理念,但是现实中的现代国家都有片面发展主体

性的缺点而未能使主体性完美起来,都没有真正使

特殊性与普遍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如英国的君主立

宪制在他看来存有王权的软弱性缺点,德国的君主

立宪制亦只是一种憧憬的幻象。 黑格尔所论述的关

于普遍与特殊有机结合的一整套国家观,就是在

《精神现象学》里所讲的在道德阶段的理论基础上

发展和建立起来的历史辩证法。 在黑格尔看来,只
有按照他的国家观进行施政,才既可以克服古代国

家对普遍性的钟情,又可以克服近代国家片面发展

主体性的缺点。 但他所认为合理的国家毕竟是建立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这一点对于他来说

是不可动摇的,所以黑格尔的国家观仍然是资产阶

级的。 恩格斯明确指出,“当黑格尔在他的《法哲

学》一书中宣称君主立宪是最完善的政体时,德国

哲学这个表明德国思想发展的最复杂但也最准确的

指标,也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冶 [6]。

四、结语:主体性的有限与无限

综上所述,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伊始于抽象法,经
过道德延展到伦理,再从伦理的家庭经过市民社会

发展到国家,这实质是主体性的生成历程,同时亦是

客观精神的现象学还原过程,此过程“表达和呈现

的不只是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 而且是逻辑、历史

与人的现实精神生命的一致性冶 [7]。 “抽象法冶领域

中的主体性作为所有物的人格而存在,尚受外在物

的限制,并非自我决定的自由;道德领域的主体性是

不受外来侵犯的自我决定,在这里人真正被规定为

主体,但却有主观片面性;伦理领域的主体性是与客

观性、普遍性相结合的主体性,而伦理领域中从家庭

经过市民社会到国家,又是这种主体性原则的进一

步的辩证发展。 国家在黑格尔看来包含了此前诸阶

段,是主体性原则的最高阶段,国家的发展史构成世

界历史,这个历史也是主体性原则从低级到高级的

发展史。
余下的问题是,黑格尔是否认为主体性原则不

超出国家或客观精神的范围? 其实黑格尔并不满足

于上述有限的社会政治主体性,因为“自由在于克

服对立面的限制以达到统一,而在科学、法律、政治

等有限领域内,人总是受有限事物的束缚而不可能

达到充分的自由冶 [8],在他看来,这种主体性必须突

破“客观精神冶的范围,进入绝对精神,这才超出有

限达到了无限领域的“自身真实的境界冶 [9],“这样

一种无限性,就是真正能动的、没有任何界限的

‘力爷,只有它才能成为自我意识本身的最内在的根

基冶 [10],亦即充分且完满的主体性。 黑格尔的这个

思想来源于费希特。 费希特把自由分为 3 个等级:
第一是“先验的自由冶,亦即“本原行动冶(下转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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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暴露了解决环境问题的社会机制的不足。 环境

行为的主体是多元的,在一个环境问题中,如组织、
个人、群体等不同形式的组合进行抗衡,如个人与组

织的抗衡,主体力量的不均衡与隐形环境问题的产

生密切相关。 隐形的环境问题意味着将一种社会不

平等隐形,意味着环境行为主体无法通过第三方管

理与调节解决环境问题以获得相对的社会平等,在
这种情况下,行为者只有通过自身所拥有的资源来

寻求相对而言的平等,环境行为的主体衡量平等的

价值体系发生变化,从生存生活环境发生变化受到

污染的恢复以及不继续受到污染与破坏的环保目标

简化为借环境受到破坏之机来获取除此以外的能够

获取的“实际冶利益目标。

淤江苏宜兴的“太湖卫士冶“疯子冶吴立红,不断举报当地企业的违法排污,并逐级向政府部门反映下级环保部门监管不力,并把材料递交

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国家环保总局。 38 岁的杭州农民“傻子冶陈法庆,不断举报非法行为, 2003 年 5 月和 2004 年 6 月,不断举报当地石矿污

染,拿出 39 万,多次遭到报复,在人民日报等媒体做环保公益广告,号召保护环境并建立环保网站,提出立法建议。

面对隐形环境问题的困境,尤其是隐形的环境

问题下更多社会层面之间的各种联结意味着更复杂

的发展未来,在多方行为主体的环境行为充满惯性

的基础上,尤其是当不同的角色群体获得了隐形的

环境问题带来的“益处冶,我们无法期待他们在短时

间内思想观念与行动体系的“突飞猛进冶。 隐形的

环境问题作为普遍的环境问题,同样受现有的技术

与政策发展水平限制,走出隐形的环境问题困境需

要在现有的技术与制度框架下,从中国目前的环境

事件主体的环境行为入手,探讨打破在中国社会普

遍存在的隐形环境问题的治理困境的突破点,也需

要强势的环境行为主体打破这种局面,如强势的政

府治理措施、治理背景或是强势的受害人如 “疯

子冶、“傻子冶淤,以点的突破带动面的进展。 因此,寻
求隐形环境问题的突破口,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

经验研究方面都需要进行更多深入的扩展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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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3 页)的绝对自我的自由;第二是“宇宙的

自由冶,指涉有限自我在现实世界中克服非我,求得

统一而获取的自由;第三是“政治的自由冶,即人在

社会生活中享有的自由。 显然在黑格尔看来,人在

国家中所达到的主体性也不过是费希特所谓“生活

的自由冶,必须超越它才能达到最高的自由,才能实

现充分且完满的主体性,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一个

最真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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